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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工程项目合同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 

《天创时尚总部创意产业园区工程（1期）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94,800,000.00元。 

 合同生效条件 

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 

取得施工许可证后，从开工日起计 650 日历天，并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土

建部分竣工验收。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1、本合同的签订为公司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万州工业园的建筑工程主体施工合

同。万州工业园区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自动化、数字化、

智能化的生产供应链水平，扩大生产规模，有效缩短生产周期并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增

强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2、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

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特别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

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

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1. 合同标的情况 

工程名称：天创时尚总部创意产业园区工程（1期）  

工程地点：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万洲工业区（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程内容：总建筑面积约 11.5万平方米（具体以施工图纸为准） 

工程规模：拟建成南沙区的标志性建筑，占地面积 6.045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1.5

万平方米，一个能融合科研生产、电子商务商品展示空间、智能化现代先进示范区。 

其中包括：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土建）、建筑装饰装修、建筑给水及排水、电

气照明工程、防雷、节能工程、室外给排水、室外道路（未有图纸）等工程以及完成上

述永久工程所需的附属临时工程。 

2. 合同当事人情况 

发包人：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创时尚”、“上市公司”或“公司”） 

承包人：广东恒辉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建设”），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签订合同。 

二、合同主要条款 

1. 合同金额：人民币 194,800,000.00元 

2. 工程地点：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万洲工业区（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3、合同工期：取得施工许可证后，从开工日起计 650日历天，并于 2020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土建部分竣工验收。 

4、争议解决方式：合同履行期间，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在收到监理工程师或造价工

程师依据合同约定作出暂定结果之后的 14天内，对暂定结果予以确认或提出意见。合

同双方对暂定结果认可的，应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暂定结果成为最终决定，对合同双

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合同双方或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暂定结果的，应以书面形式向监理

工程师或造价工程师提出，说明自己认为正确的结果，同时抄送另一方当事人，此时该

暂定结果成为争议。除非本合同已解除，在暂定结果不实质影响合同双方当事人履约的

前提下，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实施该结果，直到其被改变为止。 

合同双方当事人没有按照上述规定进一步协商的，或虽然协商但未在规定期限内达

成一致的，合同双方或一方当事人可在争议发生后的 28天内，将争议提交争议调解或

认定机构处理，或提请仲裁或诉讼。 

6. 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三、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签订系公司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万州工业园的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该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生

产供应链水平，扩大生产规模，有效缩短生产周期并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增强公司核心

竞争力，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2、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

合同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上述合同已对合同金额、生效条件、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

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因素

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特此公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2日 


